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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靖县2021年支持未就业普通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项目公告 

根据州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年省上为民实事办

理工作的通知》（临州办发〔2021) 22 号）、州人社局、州

财政局《关于认真做好支持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

业有关工作的通知》（临州人社通〔2021) 101号）和县政

府办《关于做好 2021年省列为民实事办理工作的通知》（永

政办发〔2021)26 号）精神，为认真组织实施好永靖县 2021 

年支持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项目，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目标任务 

2021年，采取省级财政适当补贴、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

向选择的方式，支持 120 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我县基

层单位就业，详情见《2021年支持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招聘岗位一览表》。 



招聘范围 

凡未参加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往届永靖县生源普

通高校毕业生和愿意在永靖县就业的省内院校新疆、西藏籍

少数民族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招聘。参加了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人员属于已就业人员，不在基层就业项目招聘范围内；

已享受省财政生活补贴招聘的毕业生，不再纳入此次招聘范

围。 

扶持政策 

省级财政对聘用的毕业生按照每人每月 1500 元的标准

给予生活补贴，补贴期限 3 年。同时，参与项目的用人单位

与招聘的毕业生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并按时足

额发放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 

通过本项目招聘的毕业生，可由人才交流中心免费提供

人事档案托管服务，在办理户籍手续、职称评定等方面，享

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同等待遇。毕业生与用人单位

按照依法订立的合同进行管理，享受补贴期间，用人单位不

得随意解除与毕业生订立的劳动（劳务）合同，并允许毕业

生按规定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层服务项目、 

脱产研究生等招录（聘）考试。补贴结束后，用人单位应积

极吸纳留用已招聘的毕业生。 

组织招聘 

（一）组织报名 

符合招聘条件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永靖县人社局 2 楼

大厅报名。报名时填写《临夏州 2021 年支持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就业资格审核表》，并提供《择业通知书》（已 



签约就业单位但又解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须出具《解约

函》或《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原件）、身份证、毕业证、户

口簿等资料（低保家庭和贫困家庭毕业生按要求提供证明材

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及近期 2 寸彩色免冠照片 2 张。 

每人仅限填报一家企业，对不按规定重复报名的，一律

取消资格。 

报名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一5 日（每天上午 9 点至 12 

点，下午 3 点至 6 点） 

资格审查：2021 年 8 月 6 日一9 日 

面试时间：2021 年 8 月 16 日一17 日 

（二）安排上岗 

于 8 月底前将招聘人员安置到岗，签订劳动合同并开展

岗前培训， 9 月 1 日正式到岗开展工作。 

五、资金拨付和申报 

从 9 月份开始为项目招聘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用人单位

于次月 10 日前向人社部门为招聘的毕业生申报生活补贴， 

申报生活补贴须提交：单位向招聘人员发放工资报酬花名册

和银行发放流水、当月考勤表和缴纳社会保险凭证。人社局

审核后，将生活补贴按月发放至项目招聘人员个人银行卡账

户中。 

联系电话：09 3 0-88 384 06 

特此公告 

永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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